广元市应急管理局2025年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填报单位：广元市应急管理局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

对象
	检查频次
	检查比例
	检查方式
	计划

类型
	检查完成时限
	牵头实施部门
	检查事项内容
	参与部门
	参与部门事项

	1
	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金属或非金属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重点企业全年1次或2次
	105家次
	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日常或专项
	12月31日前
	市应急管理局
	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特种设备的检查

	
	
	
	
	
	
	
	
	
	
	市自然资源局
	对矿山是否依法依规开采的检查

	
	
	
	
	
	
	
	
	
	
	市气象局
	对落实防雷防静电安全措施情况的检查

	2
	对煤矿企业和煤炭经营企业执行煤炭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煤矿企业          
	国有煤矿每年4次，地方煤矿每年1次
	31矿次
	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
	专项
	12月31日前
	市应急管理局
	对煤矿企业执行煤炭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无
	无

	3
	对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抗震设防要求执行情况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监督检查
	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建设或生命线工程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重大工程每年1次
	8家
	现场检查
	专项
	12月31日前
	市应急管理局
	1.对地震动参数复核和地震小区划结果执行；2.对建设单位是否依法履行抗震设防要求的审批手续，是否将抗震设防要求纳入工程设计和施工合同；3.设计单位勘察报告是否符合地质条件和抗震设防要求，设计文件中是否落实抗震技术规范；4.施工单位是否按设计图纸和技术标准施工，是否留存施工过程抗震措施验收记录等情况。
	无
	无

	4
	对地震监测设施及其观测环境的保护工作和监测台网运行情况的检查
	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建设运行单位；需要建设专用地震监测台网的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或设计单位；可能危害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范围内的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
	全年至少1次
	50%
	现场检查
	专项
	12月31日前
	市应急管理局
	1.对未按照要求增建抗干扰设施或者新建地震监测设施行为的行政检查

2.对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和社会地震监测台站（点）运行情况的行政检查

3.对侵占、毁损、拆除或者擅自移动地震监测设施，危害地震观测环境的行政检查

4.对未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标准进行专用地震监测台网建设的行政检查

5.对地震预警系统及设施建设运行情况的行政检查。
	无
	无


